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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認證執行機關(構)（以下簡稱執行機關構)為執行財政部委託之優質

酒類認證制度相關事項，追蹤管理已認證酒品及其產製廠線，依據財

政部優質酒類認證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備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 已認證酒品之產製廠線（以下簡稱認證廠線）自簽約日起，由執行機

關構依本要點規定頻率，不定期前往認證廠線追蹤查驗軟硬體設施

及抽驗廠內已認證之酒品，並不定期進行市售認證酒品之監測抽驗。

所有追蹤查驗及酒品檢驗結果，均列入認證廠線之追蹤管理紀錄，作

為認證廠線與認證酒品追蹤考核及管理參考。 

三、 新通過之認證廠線均列為普級，自簽約日起開始追蹤查驗。 

四、 追蹤查驗事項包括認證廠線硬體設施、軟體執行情形（如製程管理、

品管制度、衛生管理、顧客抱怨處理及自主檢驗制度等）、酒品抽驗

等及其他有關菸酒管理法所規範事項。前項追蹤查驗，必要時得會同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五、 追蹤查驗過程中如發現認證廠線有其他嚴重違反菸酒管理法情事者

（含未認證酒品），由執行機關構提報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技術委員

會（以下簡稱技術委員會）審議廢止該廠線之認證。 

六、 追蹤查驗所見之缺失，依其對酒品之危害分為主要缺失及次要缺失，

分述如下： 

（一）主要缺失： 

1. 無法提供製酒原料來源或流向證明文件者。 

2. 製造作業足以危害酒品之衛生安全者。 

3. 認證廠線自主檢驗制度未執行或未確實執行者。 



4. 酒品檢驗結果不合格，且危害酒品之衛生安全者。 

5. 同一次要缺失連續出現三次者。 

（二）次要缺失： 

1. 軟硬體設施未達標準，但未顯著危害酒品之衛生安全者。 

2. 酒品檢驗結果不合格，但未顯著危害酒品之衛生安全者。 

七、 追蹤查驗結果，分為優級、良級、普級及加嚴級等四級，追蹤查驗晉

降級流程如附圖。 

八、 酒品抽驗不合格但無安全疑慮者（包括微生物、化學分析及感官檢查

等）記酒品年度缺失一次，累計達三次者，依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作

業要點規定，由執行機關構建議財政部廢止該酒品之認證。惟酒品抽

驗不合格經確認有安全疑慮者，由執行機關構檢具相關文件建議財

政部立即廢止該酒品之認證。經廢止認證資格之酒品，應立即停止使

用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標誌（以下簡稱本標誌）。 

九、 認證廠線依本要點規定接受酒品檢驗應繳納之費用，逾期未繳納者，

經限期催繳（每次催繳期間為一個月），且於六個月內累計催繳紀錄

達三次者，得由執行機關構提報技術委員會審議廢止該酒品之認證。 

十、 本要點係連續性，不受每年簽約一次之年限限制。但認證廠線追蹤查

驗結果，自首次列為加嚴級之日起一年內，列為加嚴級累計達三次

（含）者，由執行機關構提報技術委員會審議廢止該廠線及酒品之認

證。經廢止認證之廠線及酒品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標誌，違規使用者，

依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該認證廠線得於改

善措施完成後重新申請認證，經依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評審作業程

序規定評核通過且辦理簽約手續後，始恢復本標誌之使用權。 

十一、 認證廠線列為加嚴級將取消其認證資格時之追蹤查驗，執行機關

構應邀請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技術委員會同前往，以確認認證廠

線之等級及資格。 

十二、 已認證酒品在非認證廠線產製且使用本標誌，經查證屬實者，得

由執行機關構提報技術委員會審議廢止該認證廠線之認證。 



十三、 認證廠線變更廠房配置，應檢具變更後之廠房配置圖、品質管制

文件等資料，向執行機關構申請查驗，經查驗合格者，始得使用本

標誌，執行機關構並得視需要重新進行現場評核及酒品抽驗。 

十四、 執行機關構派員赴認證廠線追蹤查驗時，如遇未開工，該認證業

者應向執行機關構預告下次開工時間。執行機關構依認證業者預

告之開工時間派員前往查驗，仍未開工連續達二次（含）者，該認

證廠線列為加嚴級。連續半年均未開工，經查證屬實者，得由執行

機關構提報技術委員會審議廢止該廠線之認證。 

十五、 認證廠線如需停工者，應事前向執行機關構報備，復工時應先通

知執行機關構前往查驗，查驗合格者，始得量產，停工期間應於每

月底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向執行機關構報備所有認證酒品庫

存量。停工期間逕行開工者，該認證廠線列為加嚴級。 

  



附圖：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廠線追蹤查驗晉降級流程圖 

 

 

 

 

 

 

 

 

 

 

 

 

 

 

 

 

 

 

 

 

 

 

 

 

 

 

 

 

 

 

 

 

廢止認證 

一年內加嚴累計達三
次（含）以上 

至少每月一次以上追蹤
查驗（加嚴級追蹤） 

認證廠線 

至少兩個月一次追蹤查驗

（普級） 

至少六個月一次追蹤查驗
（優級） 

至少四個月一次追蹤查驗

（良級） 

查驗結果改善情形
良好且無主要缺失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七項（含）以
上或主要缺失者一項（含）以上
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四項（含）以上
且無主要缺失者 

連續三次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二項
（含）以下且無主要缺失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二項（含）
以下且無主要缺失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三項（含）

以上且無主要缺失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四項（含）
以上且無主要缺失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七項（含）以
上或主要缺失一項（含）以上者 

連續三次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三項
（含）以下且無主要缺失者 

查驗結果次要缺失七項
（含）以上或主要缺失
一項（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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